《河南省统计管理条例》解读
2025年5月29日，河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河南省统计管理条例＞等四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5月30日，省人大常委会发布第55号公告予以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河南省统计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完成了自1999年制定以来的第三次修改。
一、《条例》修改的背景
1999年5月30日经第九届河南省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2004年、2014年分别进行了两次修改。
自2015年4月1日起开始施行。
《条例》施行以来，在规范我省统计工作有序开展、保障统计数据质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着统计现代化改革的不断深入，我省《条例》中的部分内容与党中央关于统计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省委相关落实措施已不相符合，与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已不相适应。
2024年9月13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的决定》，为我省《条例》的修改提供了上位法依据
《条例》的修改是加强党对统计工作全面领导、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统计工作重大决策部署、省委、省政府重要安排的重大举措，是推进我省统计现代化改革的迫切需要，也是贯彻落实新修改统计法精神的具体行动。
二、《条例》修改的主要原则
此次《条例》修改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保持现行《条例》制度框架基本不变，坚持地方立法与中央、省委最新改革精神相衔接，主动适应改革需要，服务改革发展大局。
注重与上位法的衔接，严格落实新修改《统计法》。
坚持问题导向，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重点修改《条例》中已明显不适应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容，删除个别不适用的条款。
适应统计现代化改革要求，贴近河南工作实际，修改、增加个别条款，以解决现实工作中的突出矛盾。
三、《条例》修改的主要内容
修改后的《条例》仍然是7章47条。在2014年版《条例》的基础上增加1条，删除1条，核心修改12条，文字性修改10条，保留24条。
七章分别是
[bookmark: _GoBack]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
第三章 统计调查管理
第四章 统计资料的管理和公布
第五章 监督检查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七章 附则
修改的主要内容涉及统计监督、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责任制、统计信息化建设、统计基本单位名录库管理、统计执法检查等有关内容，删除统计从业资格等有关规定。
四、《条例》的施行时间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立法技术规范（2024)》，修改法律包括修正案、修正和修订三种形式。以修正方式修改的法律，法律施行日期不作修改。2025年《河南省统计管理条例》修改是采取修正方式进行的。河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于2025年5月29日审议通过《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河南省统计管理条例＞等四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30日发布第55号公告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即修改的内容自2025年5月30日起施行，未修改的内容仍按照原施行时间施行。因此，根据修改决定重新公布的修改后的《河南省统计管理条例》，仍自2015年4月1日起施行。
